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单一来源采购项目谈判组织工作规程（服务）

吉林省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SJL-JZ2024031400007DYXMHT1
签订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
签订日期： 2024年03月14日
采购任务通知书编号：采购计划-[2024]-00270号
    吉林省运输管理局需求的吉林省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运维项目，经需方与需方指定的单一来源供应商盛威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协商，双方同意按照下面的条款和条件订立本合同，共同信守。
1．合同标的
	项目名称
	服务主要内容及标准

详细配置和主要技术参数
	小计金额(元)

	吉林省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运维项目

	1、投标方应有保障现有系统正常运行能力，并提供连续不断的服务。

1.1 应用支撑平台运维能力

1.1.1定期维护现有吉林省公路电子客票网、微信公众号等售票服务系统、客运站站务售票

系统、客运站自助售取票系统。

1.1.2定期对系统运行中新发现的隐患错误进行修改、性能评估与调优，根据业务需求和数

据标准规范的变化，在需求框架范围内对系统功能和性能进行升级，对发现的 bug及时升级。

1.1.3定期优化数据库，以良好的性能满足客户的关键性任务。

1.1.4定期对联网售票应用支撑平台疑难问题进行排查，定期进行系统升级。

1.2 终端设备维护

1.2.1 全省二级以上客运站自助终端设备维护，定期巡检、软件升级、故障处理。

1.2.2 全省客运站窗口非现金支付终端设备维护，定期巡检、软件升级、故障处理。

1.2.3 电子售票终端设备维护，定期巡检、软件升级、故障处理。

1.3 监控服务及告警服务

1.3.1 针对全省联网售票服务器进行多维度监控服务，包括磁盘使用空间、内存使用情况、 服务器网络连接状态。

1.3.2 针对全省联网售票服务器进行监控告警服务，包括磁盘使用空间异常、内存使用情况

异常、服务器网络连接状态异常、并进行实时告警服务。

1.4应有运维保障方案、运维团队和客户服务团队，以保障现有吉林省公路客票网、微信等

售票服务系统平台良性的运行。

1.4.1 应定期维护现有吉林省公路客票网、微信等售票服务系统，拓展线上、线下售票渠道，

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

1.4.2建设完善的运维团队和客户服务体系，运维团队包括成立运维机构，建立及完善运维

服务体系。

1.4.3针对运输企业和客运站，提供7×24小时的联网售票专业技术支持服务，针对客运企

业提供高效的业务处理和详细的问题解答，并对问题进行详细记录。

1.4.4投标方应有详细运维保障方案，确保在中标服务期内提供良好运维服务，保障联网售 票平台良性运行。

1.4.5运维方案建议和运维服务。

1)负责运维单位提供吉林省所有客运站自助机广告屏日常运维工作。

2)负责运维单位提供本项目业务数据存储10年，实现数据备份。

3)负责运维单位提供每月系统运维报告，报告体现运维内容及相关工作量。

1.5应具备一年以上运维经验

1.5.1 投标单位应具备一年以上联网售票运维经验。

2、投标方应对以下系统安全要求提供安全保障

2.1产品安全要求

2.1.1应提供对运维的软件系统产品升级和远程升级服务，对出现的安全问题及时修复。 

2.2安全要求

2.2.1 对软件系统安全提供保障，对发布的漏洞进行及时升级，防止出现黑客漏洞攻击。

2.3应急保障

2.3.1 提供应急故障服务，提供对核心业务系统故障时的快速诊断和故障排除服务。

3、投标方应具备联网售票平台运维能力。

3.1 团队要求

3.1.1投标方应具备运维团队，运维团队应包含驻场服务人员不少于10人，阶段性技术服务 支持不少于1人。

3.2系统维护能力要求

3.2.1投标方应具备联网售票平台软件系统修改、维护、升级等能力。包括客运站站务管理 系统、客运联网售票清分结算系统、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公众信息服务系统、道路客运信息监

管与决策辅助系统。对系统提出的修改完善应及时相应完成，并提供后续升级和维护。

3.3维护服务方式

3.3.1 投标方应提供现场技术支持服务、驻场服务、远程技术支持服务、电话技术支持服务、 针对甲方运维人员的技术培训服务。

3.3.2 根据使用系统人员的需求，不定期对使用者进行系统操作培训。主要指导系统升级后

新增功能使用。

3.3.3 重点节假日期间现场值守，投标方应在重要客运企业重点节假日期间安排服务工程师

在现场提供值守服务，以保证在重点节假日期间网络的正常运行和问题的及时处理。

4、投标方应具备后续开发能力

4.1 提供面向公众的售票网站、微信等销售端的开发能力

4.1.1对已有的(吉林省公路客票网)、微信等进行优化、改进和升级，从而满足旅客服务要

求，为多元化售票提供技术支持，保障系统稳定运行，为客户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

4.2提供面向行业管理部门系统开发能力

4.2.1投标方应具备开发大数据分析、统计决策等各类数据统计能力，按照行业管理的热点 问题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开发主要包括全区域班线客运市场客运量、周转量、流量、流向、

流时、实载率等各种统计系统。

4.3面向企业的相关系统开发能力

4.3.1投标方应具备面向企业的票款清分结算、班次实时售、检票情况查询、数据统计分析

等系统开发能力。投标方应按照行业管理部门的要求，提供相应的决策数据服务。

5、投标方应具备软硬件更新能力

5.1在服务期限内应具备运维平台(吉林省公路客票网)和(微信公众号)硬件维护能力，硬件

产品内软件升级能力。

5.2在服务期限内应具备(吉林省公路客票网)和(微信公众号)软件投入和支撑能力，在后续

运维中负责软更新，保障平台正常运行。

6、 应具备产品推广能力

6.1 在服务期限内应具备平台(吉林省公路客票网)和(微信公众号)的推广能力。

7、 为社会公众、客运经营者和行业管理部门提供不间断的服务能力

7.1 为社会公众服务

7.1.1以吉林省道路客运联网中心管理系统和道路客运标准化站务管理信息系统为基础，并

以此作为全省道路客运统一的对外信息服务窗口，为社会公众提供道路客运信息查询及电子

客票服务，方便旅客查询道路客运信息并完成购票，提升行业服务能力和水平。

7.1.2 客运站信息查询服务：需要查询了解各客运站基本情况，需要按区域、名称等，检索

出所需客运站的基本情况，包括客运站的位置、交通、服务电话等。

7.1.3班线班次信息查询服务：需要根据出发地、目的地以及出发日期，包括发车时间、票 价、余票张数、途径站点、里程及时长等信息。

7.1.4便捷购票服务：需要通过客运站售票窗口、互联网网站、手机、自助终端等多种方式，

便捷地购得自己所需要的车票。

7.1.5 临时信息通知服务：通过互联网网站、手机、电话、自助终端等多种方式，进行应急

及交通信息告知与提示。

7.2为经营者服务

7.2.1票款清分结算：按照协议约定，需要及时、准确地完成票款的清分结算。

7.2.1班次实时售、检票情况查询、检票信息及时掌握班线、班次的运输业务开展情况。

7.2.2数据统计分析：需要对经营者在各客运站的班线、班次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 全面掌握生产经营情况和所属车辆运行效率，及时开展生产调度和经营决策。

7.3为行业管理部门服务

7.3.1提供客运站日均旅客运输情况，提供客运班线、班次及票价变化情况。

7.3.2提供对外服务：需要系统对外提供票务服务接口和数据服务接口，并能对各接口的流

量情况、交易发生次数、运行状态等进行监控和数据统计。

7.3.3提供运营监控：需要实时监控各客运站的联网状态，查询各联网客运站的班次信息、 票价信息。

7.3.4随着吉林省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行业的快速发展，行业管理部门要求本项目信息系统 能够灵活适应业务的发展需要，提供包括但不限：定制客运、校园专线、运游结合、旅客乘 意险等系统建设支持服务。

8、
其他要求。

以上运维要求供应商应作出承诺。


	1,000,000.00


2．合同价格：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00元。
3．提供时间、地点、方式
3.1服务期限：合同订立后 1个日历年。采购单位指定地点、由供应商负责完成全部服务、验收合格并交付的日期为服务日期。
3.2服务地点：吉林省运输管理局。
3.3 服务方式：供方负责按需方要求提供全部服务并保证验收合格。
4．付款条件和方式 

    4.1供方提供全部服务后应提交下列文件：销售发票[发票抬头格式：吉林省运输管理局]，招标文件要求的其他付款文件、验收报告等。
4.2财政付款：政府采购项目资金支付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的规定执行。合同签订后30日内支付合同款的95%，项目验收合格支付合同款5%。
5．验收：供方提交的服务由需方负责验收。需方根据合同的规定接收服务并验收。验收通过后，需方与供方共同在《吉林省省级政府采购验收报告单》上签字和加盖单位公章，作为验收合格、同意付款的依据。
6．质量保证
见供方《服务承诺书》。
7．履约保证金

    7.1 根据实际情况收取履约保证金。
8．不可抗力
    8.1 如果供需双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不应该承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因供方或需方先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而后遇不可抗力的情形除外。
    8.2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但不包括供需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以及其它供需双方商定的事件。
8.3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方。供需双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
9．税费：（1）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需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需方负担。（2）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供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供方负担。（3）在中国境外发生的与执行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供方负担。
10．争议解决方式
    10.1 需方和供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如果不能协商解决，可以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调解。
10.2 如果调解不成，供需双方达成仲裁协议，向长春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向合同签定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3因合同部分履行引发仲裁（诉讼）的，在仲裁（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诉讼）的部分外，本合同的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11．违约终止合同
    11.1 在需方因供方违约而按合同约定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需方可在下列情况下向供方发出书面通知，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1）如果供方未能在合同规定限期或需方同意延长限期内提供部分或全部货物和服务。（2）如果供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任何义务。
11.2 如果需方根据上述第11.1款的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需方可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服务类似的服务，供方应对购买类似服务所超出的那部分费用负责。供方提交的履约保证金将被作为需方采取上述补救措施的购买资金的一部分。并且，供方应继续履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12. 合同补充条款：无。

13．适用法律：本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14．合同构成：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1）本合同书；（2）需方的“服务需求及要求”；（3）供方的报价一览表和服务承诺书；（4）规划书、意向书（如果有的话）；（5）吉林省省级政府采购验收报告单；（6）合同的其他附件。

上述合同文件如果有不一致之处，以日期在后的为准。
    15. 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二份，供需双方各执一份。 

16. 合同生效：本合同在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采购中心加盖合同章，并且需方收到供方提交的履约保证金后生效。
17．合同修改：除供需双方和采购中心签署书面修改、补充协议外，本合同条件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       需方：吉林省运输管理局     供方：盛威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盖合同专用章）            （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地址：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2518号交通大厦2205室         1号院5号楼7层701-28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字）：           授权代理人（签字）：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2023年5月6日     
邮政编码：130051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100085       
                                                     电话：  010-58858850              
                                                     联系人：  葛帅辰             
                                                     开户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帐户名称：盛威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帐号： 0110012830006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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